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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創世記（20）亞伯蘭蒙耶和華呼召（創 12:1-5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會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集節目，我們研讀與分享了創世記 11:10-32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創世記 11:10-26 記錄了從閃到他拉並亞伯蘭共十代人，為神揀選亞伯拉罕埋下了伏筆。創世

記給我們提供了三個家譜，第一個族譜記載了從亞當到挪亞的十代；第二個族譜則記載了挪

亞三個兒子以及他們的後人分散出去的七十族；創世記 11:10-26 是第三個族譜，記載了從挪

亞的兒子閃到亞伯拉罕的十代，顯出神揀選了亞伯蘭以及他的後代。 

 

在這段經文中，有幾個名字是值得我們注意的。22 節的“拿鶴”是“吹走”的意思，他是亞

伯蘭的祖父。24 節，“拿鶴”的兒子是“他拉”，“他拉”這個名字和月亮有關，反映了“他

拉”的父母敬拜月神。26 節提到了“亞伯蘭”的名字。在原文當中，“亞伯蘭”是由“亞伯”

和“蘭”這兩個字組成，前者的意思是“父親”，後者是“高舉”。“亞伯蘭”是“父被高

舉”，或者是“高舉之父”、“尊貴之父”的意思。亞伯蘭就是亞伯拉罕。接著，創世記

11:27-32 記載了他拉的家族後代。 

 

聖經記載這段歷史，目的是讓我們從亞伯拉罕的家譜來認識亞伯拉罕。12 章記載了亞伯拉罕

的故事。 

 

從 12 章開始，創世記的作者用了十幾章的篇幅，來記錄亞伯蘭的生平，描述這位偉人與神，

以及家人的關係，讓我們明白神怎樣履行使亞伯蘭成為大國的應許。這十幾章的經文可以分

為 12 段。 

 

第一段是 12:1-9，亞伯蘭蒙耶和華呼召； 

第二段是 12:10-20，撒拉遇到危機； 

第三段是 13:1-14:24，亞伯蘭和侄兒羅得； 

第四段是 15:1-21，神和亞伯蘭立約； 

第五段是 16:1-16，亞伯蘭娶夏甲，夏甲生以實瑪利； 

第六段是 17:1-27，神和亞伯蘭立約； 

第七段是 18:1-19:38，亞伯蘭和侄兒羅得； 

第八段是 20:1-18，撒拉再次遇到危機； 

第九段是 21:1-22:24，亞伯蘭蒙耶和華賜福，試煉； 

第十段是 23:1-20，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逝世、埋葬； 

第十一段是 24:1-67，亞伯拉罕為兒子以撒娶妻； 

第十二段是 25:1-18，亞伯拉罕逝世、埋葬，以及以實瑪利的家譜。 

 

好，聽眾朋友，現在我們開始查考創世記 12:1-9 的內容，主題是：亞伯蘭蒙耶和華呼召。 

 

12章是創世記的轉捩點，我們從這裡開始要遇見四個人物，神將從他們的後裔中興起一個民

族──以色列民族。從創世記 12-23 章，我們會遇見亞伯拉罕這個信心之父；然後在創世記

24-26 章，我們會遇見亞伯拉罕所愛的兒子以撒；接著從創世記 27-36 章，我們會遇見蒙神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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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及被管教的雅各，他是以撒的兒子；最後是創世記 37-50 章，那裡記載了約瑟的苦難和榮

耀。認識這四個族長的事蹟，對於我們瞭解神的救贖計畫及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來說，是非常

重要的。在下面創世記的各章節中，我們就要仔細來看看他們的故事。 

 

你可以看到，神已經顯明祂不再針對族群。在人類墮落後，我們看見該隱犯了一個大罪。他

犯的是什麼大罪呢？他犯的那個大罪，就是驕傲！他生氣是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，他對自己

獻給神的祭物感到驕傲。可是當神拒絕他的祭物、悅納他弟弟亞伯的祭物的時候，他就憎恨

他的弟弟。他的憎恨致使他去殺人，而那個罪行的根源實際上就是驕傲。我要提醒你，驕傲

也是撒但犯的罪，那是思想上和精神層面上的罪。 

 

然後到了洪水時期，人類犯的是肉體情慾的罪。我們看到他們的心思意念和行為都是為了滿

足肉體的私慾 。神要用洪水來審判人類。神確實也這樣做了，因為當時只有一個人相信祂，

就是挪亞。如果神再多等一代人的話，祂可能會失去整個人類。神對世人真是充滿忍耐。神

等了 969 年，那是瑪土撒拉一生的時間。我相信你會說，969 年應該足夠給任何一個人改變

思想吧！但是即使過了 969 年，人類並沒有轉向神，仍然是公然地背叛神，堅持一個抵擋神

的意志。在洪水之後，巴別塔的事件顯示出人類“沒有尋求神”的事實。 

 

在巴別塔事件之後，神揀選了亞伯拉罕並藉此施行拯救全人類的計畫。從亞伯拉罕及其後裔，

神要建立一個民族，而針對那個民族，神要賜給他們特別的啟示；也是從那個民族，神要帶

來救贖主。很明顯的，這是神施行拯救的唯一方法。或者我這樣說吧：如果神還有其他拯救

的方法，帶來救贖主仍然是最好的方法。我們可以相信神做的事始終是最好的，正如羅馬書

8:28 保羅說：“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” 

 

神揀選亞伯拉罕，因為亞伯拉罕是一個有信心的人。按世人的標準來看，亞伯拉罕是一個偉

大的人，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。聽眾朋友，你今天會如何去衡量一個人是否偉大呢？

首先要看這個人有沒有知名度，出不出名，對吧？當然亞伯拉罕達到了那個標準。相信很多

人從電臺或電視臺裡都曾經聽過關於亞伯拉罕的事蹟。世界上的三大宗教：猶太教、伊斯蘭

教和基督教都追溯到亞伯拉罕的身上。今天，不論是在亞洲或非洲，成千上萬的人都確實聽

過關於亞伯拉罕的事，反而對於某些國家的頭條新聞人物卻是聞所未聞的。作為一個偉大的

人物，他的記號就是有名聲。亞伯拉罕當之無愧，因此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。 

 

衡量和識別偉人的另一個記號就是：高尚、慷慨的品格和素養。你認識比亞伯拉罕更慷慨的

人嗎？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。當他的侄兒羅得從巴勒斯坦地回來的時候，他

讓羅得選擇想要得到的土地，剩下的才歸自己。你想想在今天這個商業化的社會裡，有誰願

意這樣做呢？聽眾朋友，即使是在教會裡，也沒有人願意這樣做的吧？更何況是在一個冷酷

無情的商業社會裡呢？亞伯拉罕就是一個慷慨的人。你留意到他對所多瑪和蛾摩拉王有多慷

慨嗎？亞伯拉罕告訴他們，他不要那些戰利品，就算是一根鞋帶他也不拿，因為他仰望的是

神。 

 

第三，一個偉大的人必須活在一個關鍵的時刻。就如拿破崙說的，他必須是一個有目的的人。

一個人在一個恰當的時機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與神相遇。 

 

我相信世人會同意這前三個要點，下面這一點他們不一定會同意的。一個偉大的人物應該具

備的第四個記號就是：信心。他必須是一個有信心的人。你會發現所有偉大的人物，就算是

非基督徒，他們都有自己的信念。神說亞伯拉罕是一個有信心的人。聖經記錄了關於亞伯拉

罕最偉大的長處，那就是他相信神。而在羅馬書 4:3 說：“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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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見，神揀選亞伯拉罕只因為他對神的信心，以及神對世人的憐憫和慈愛，而不在於亞

伯拉罕是否具備世人所認同，有關偉人的前三種記號。 

 

當我們研讀記載亞伯拉罕生平的這十幾章經文的時候，我們會發現，神向他顯現了七次，每

一次都是要堅固他生活的信心。這並不代表亞伯拉罕是完全的，實際上他失敗了很多次。神

給了亞伯拉罕四次考驗，他每一次都完全失敗了。就好像西門彼得一般，他從失敗中站了起

來，然後拍拍衣袖，又重新再開始。 

 

聽眾朋友，讓我告訴你，如果神已經觸動你的心弦和生命，即使你在途中會跌倒，但你一定

可以靠著神的話語得到安慰並且重新振作，然後站起來，重新再開始。我們在亞伯拉罕的生

命中可以看到這點。我們要一起來看，聖經是怎樣記載他的事蹟的。 

 

創世記 12 章的前三節經文告訴我們，神對亞伯拉罕（就是亞伯蘭）有三重應許，而實際上，

這是聖經的中心所在。聖經的以下部分把這三重的應許，一一向我們展示出來。 

 

創世記 12:1-3 記載說：“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‘你要離開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

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為大國。我必賜福給你，叫你的名為大；你也要叫別人得福。為你祝

福的，我必賜福與他；那咒詛你的，我必咒詛他。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’” 

 

神給亞伯拉罕三重應許的第一重，是土地。神對亞伯拉罕說：“我要給你看見一片土地，我

要把這片土地賜給你。”第二重應許是國家，神對亞伯拉罕說：“我要使你成為大國。我必

賜福給你，叫你的名為大；你也要叫別人得福。為你祝福的，我必賜福與他；那咒詛你的，

我必咒詛他。”第三重應許是：“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這就是神給亞伯拉罕的三重

應許。 

 

現在問題是，神有沒有實現他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呢？神確實使亞伯拉罕及其後裔成為大國，

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土地擁有權最多、最長久的國家，別的民族是無法跟他們相比的。 

 

第三個應許又怎樣呢？亞伯拉罕是不是叫別人得福呢？是的，他的後裔主耶穌基督叫世人得

福，而且神的話語藉著亞伯拉罕臨到我們。 

 

除了第一個應許之外，神已經實現了他對亞伯拉罕的其他兩個應許，神對亞伯拉罕說過：“我

要把那片土地賜給你。”可是今天我們看看在那片土地發生的事，以色列民只是進入那片土

地，而沒有真正擁有。有人說:“神好像沒什麼信用。” 

 

不！我們不能這樣說。到目前為止，三個應許中有兩個已經實現了，神最終會履行他對亞伯

拉罕的承諾的，因為神是信實的，正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后書 2:13 記載說：“我們縱然失信，

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” 

 

雖然全地都是神應許要賜給亞伯拉罕的，但創世記 23 章記載亞伯拉罕只能購買一塊地去埋葬

妻子撒萊，其後創世記 33:19 記載說，雅各再多買了一些地。“摩西五經”結束時描寫摩西

在摩押一座山頂上遙望迦南全地，而申命記 34 章記載說以色列百姓準備渡過約旦河進入迦南。

關於國民和國土的應許，在“摩西五經”內只是部分地應驗。這五卷書遙望著將來，神的應

許最終將會實現。 

 

以色列民並沒有真正擁有神要賜給他們的土地。他們勢力最強盛的時候，曾經擁有三萬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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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里的土地，但那不是神要賜給他們的全部。以色列還沒真正擁有神所賜的土地，一方面是

神的時間還未到，神仍在耐心等候著每一個罪人自覺悔改歸向祂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以色列

民一直悖逆神的旨意。今天以色列民的確在遠離神，所以他們一直處於被奴役、被侵略的狀

態，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。這並非神沒有信守承諾，並非神沒有兌現祂的應許。事實上，神

按照祂說過的話行事。總有一天，神會把以色列民都帶回那片土地。但是這一切必須要按神

的條件，也要按神的時間成就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我們安安逸逸地坐著聽道，相信神掌管萬事，我們不必為頭條新聞操心，不

用憂愁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，因為神在掌管一切，祂要按祂的方法來做工。 

 

現在我們根據神給亞伯拉罕的三重應許，看看亞伯拉罕怎麼做！ 

 

創世記 12:1：“耶和華對亞伯蘭說”。從聖經的記載，我們知道神呼召亞伯拉罕，當時亞伯

拉罕住在迦勒底的吾珥。按新約使徒行傳 7:2-4 的記載：“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美索不

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，榮耀的神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‘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，往我所要

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’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蘭。他父親死了以後，神使他從那裡搬

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。” 

 

亞伯拉罕聽從神的吩咐，就離開了他的家鄉，放棄了他的事業，以及吾珥的高度文明，離開

的時候還不知道要往哪裡去。為什麼神要亞伯拉罕離開他居住的地方，離開他的親戚呢？約

書亞記 24:2 給了我們答案，約書亞記 24:2 說：“……古時你們的列祖，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

的父親他拉，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，”他們事奉別神，也就是說亞伯拉罕過去是拜偶像的。

那時世人離開了神。如果神要拯救人類的話，祂一定要採取這樣的行動，即吩咐亞伯拉罕離

開拜偶像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。 

 

神的另一個選擇就是把人類完全毀滅，然後重新來過，但是神並沒有那樣做。因為神和挪亞

立約：不會再用同樣規模的洪水方式毀滅世界。感謝神，神是一位有恩典和憐憫的神，祂要

來拯救我們這些罪人。 

 

現在我們繼續看創世記 12 章的經文。神在這裡一直稱呼亞伯拉罕做亞伯蘭，一直到創世記

17 章，神才替他改名為亞伯拉罕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亞伯拉罕和妻子撒萊並不是完美無瑕的，然而他們的步伐卻顯示出他們的信心和

忠誠。當他們犯罪，自然深受其害；而當他們真正悔改時，神就預備好要饒恕他們。曾經有

位學者說過：“得勝基督徒的生命，是一連串新的開始。”當你研讀亞伯拉罕和撒萊的生平

時，你會曉得什麼是信心，並學習怎樣憑信心而行。你會發現，當你堅定仰望和信靠神的時

候，沒有一種試探是不能勝過的，也沒有一種失敗會是永遠的。 

 

創世記 12:4 說：“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；羅得也和他同去。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

年七十五歲。” 

 

經文說：“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”。亞伯拉罕現在就跟隨神的引導到迦南地去。

在此，我們看到亞伯拉罕跟隨神的引導行事，他因信心而甘願順服神的安排，是值得我們每

一位基督徒效法的好榜樣。 

 

創世記 12:5 說：“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，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、所得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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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都帶往迦南地去。他們就到了迦南地。” 

 

聽眾朋友，或許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你我，不會覺得離鄉背井，甚至遠渡重洋有什麼大不了

的，但是對於上古時代的人來說，這比登天還難，因為離開了自己所屬的團體，就失去所有

的依靠和安全感，很難生存下去。亞伯蘭深深地知道，離鄉背井的痛苦是怎樣的，但是他一

言不發，不與神討價還價，就按著神的吩咐去了。他帶著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，到了迦南地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讓

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好，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